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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期貨信託基金銷售機構銷售人員資格測驗辦法
中華民國97年10月30日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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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97年11月5日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金管證七字第0970061083號函洽悉
	第一條
	本辦法依期貨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四十八條第二項第二款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參加本測驗應具備符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銷售人員資格條件。

	第三條
	本測驗應試科目為「期貨信託法規及自律規範」（總分一百分）。

	第四條
	應考範圍包括「期貨信託事業管理規則」、「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期貨信託事業募集期貨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準則」及與期貨信託基金募集、銷售有關之主管機關相關函令及本公會自律規範。

	第五條
	本測驗由本公會委託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證基會）辦理，其委託事項及嗣後變更委託之事項，應報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查後實施。

	第六條
	本測驗得分區同時舉行，有關測驗日期、時間、及格標準、分區方式、命題及閱卷之研議、合格證書之核發及其他相關應注意事項，委由證基會於測驗簡章中訂定之。

	第七條
	本辦法經本公會理事會通過並報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查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